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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相关定义

1.1 纺织品 Textiles

    经过纺织、印染或复制等加工，可供直接使用，或续进一步加工的纺织工

业产品的总称。如纱、线、绳、织物、毛巾、被单、毯、袜子、台布等。

1.2 服装 Garments,Clothing,Apparel

    穿于人体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制品。

1.3 使用说明 Instructions for use 

    向使用者传达如何正确、安全使用产品的信息工具。通常以使用说明书、

标签、标志等形式表达。

1.4 耐久性标签 Permanent label

    一直附着于产品本身上，并能承受该产品使用说明中规定的使用过程，保

持字迹清楚易读的标签。



二. 基本原则

Ø 使用说明是交付产品的组成部分

Ø 使用说明的所有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

Ø 使用说明的所有内容应简明、准确、科学、通俗易懂

Ø 使用说明应如实介绍产品，不应有夸大虚假的内容



三.使用说明的内容

v 1.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

v 2.产品名称

v 3.产品号型和规格

v 4.纤维成分及含量

v 5.维护方法

v 6.执行的产品标准

v 7.安全类别

v 8.使用和贮藏注意事项



三. 使用说明的内容



1、 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

    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承担

法律责任的制造者依法登记

注册的名称和地址。

   进口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

该产品的原产地（国家或地

区），以及代理商或进口商

或销售商在中国大陆依法登

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。



3.2 产品名称

v 产品应标明名称，且表明产品的

真实属性。

v 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

有术语及定义的，宜采用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。

v 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

没有术语及定义的，应使用不会

引起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。

   FZ/T81010-2018《风衣》



3.2 产品名称

v 产品应标明名称，且表明产品的真

实属性。

v 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有

术语及定义的，宜采用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。

v 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没

有术语及定义的，应使用不会引起

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。

  

  FZ/T81007-2012《单、夹服装》



2022年2月购买的围巾

问
题
在
哪
里
呢
？

产品标注的品名“少女内裤”
与实物不相符合，不能表明
产品的真实属性，不合格。

GB/T8878-2014《棉针织内衣》



3.3 产品的号型和规格（例165/88A）

u 纱线应至少标明产品的一种主要规格，例如：线密度、长度或重量等。

u 织物应至少标明产品的一种主要规格，例如：单位面积质量、密度或幅宽等。

u 床上用品、围巾、毛巾、窗帘等制品应标明产品的主要规格，例如：长度、宽

度、重量等。

u 服装类产品宜按GB/T1335或GB/T6411表示服装号型的方式标明产

品的适穿范围，针织类服装也可标明产品长度或产品围度等。

u 袜子应标明袜号或适穿范围，连裤袜应标明所适穿的人体身高和臀围的范围。

u 帽类产品应标明帽口的围度尺寸或尺寸范围。

u 手套应标明适用的手掌长度和宽度。

u 其他纺织品应根据产品的特征标明其号型或规格。



3.3 产品的号型和规格（ ）

    产品的号型和规格的标注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规定。

    号 Height:人体的身高，以厘米为单位表示，是设计和选购服装长短

的依据。

    型 Girth：人体的上体胸围或下体腰围，以厘米为单位表示，是设计

和选购服装肥瘦的依据。

      体型 Body type:以人体的胸围和腰围的差数为依据来划分的人体类

型。体型划分为四类，分类代号分别为Y.A.B.C。



体型

胸围和腰围的差数(cm)

男子 女子 儿童

Y 17~22 19~24

A 12~16 14~18

B 7~11 9~13

C 2~6 4~8





上下装应分别标明号型

例：上装170/88A,其中，170代表号及即170cm，88代表型88cm，

A代表体型分类。

        下装170/74A，其中，170代表号即170cm，74代表型74cm，

A代表体型分类。





v主要号型标准：

v GB/T 1335.1-2009 服装号型 男子

v GB/T 1335.2-2009 服装号型 女子

v GB/T 1335.3-2009 服装号型 儿童

v GB/T 2667-2008 衬衫规格

v GB/T 2668-2008 单服、套装规格

v GB/T 6411-2008 针织内衣规格尺寸系列

v FZ/T 70012-2010 一次成型束身无缝内衣号型



3.4 纤维成分及含量

产品应按GB/T29862的规定标明其纤维的成分及含量。

   纤维名称应使用规范名称，天然纤维名称采用GB/T11951中规定的名

称，化学纤维名称采用GB/T4146.1中规定的名称，羽绒羽毛名称采用

GB/T17685中规定的名称.化学纤维有简称的宜采用简称（如：聚丙烯腈简

称腈纶）。

皮革服装应按QB/T2262标明皮革的种类名称。



纺织纤维分类

纺
织
纤
维

天
然
纤
维

动物纤维
丝纤维：桑蚕丝、柞蚕丝、蓖麻蚕丝、木薯蚕丝、海丝等

毛发纤维：绵羊毛（同羊毛）、山羊绒、安哥拉兔毛、水貂毛 

植物纤维

种子纤维：棉、木棉、牛角瓜纤维等
韧皮纤维：亚麻、黄麻、大麻、苎麻、罗布麻等
叶纤维：剑麻、芦荟麻、蕉麻等
果实纤维：椰壳纤维 

矿物纤维 石棉 

化
学
纤
维

再生纤维
素纤维

再生纤维素纤维：粘纤（人造棉、人造丝、人造毛）、醋纤
（醋丝）富纤、铜氨纤、莱赛尔纤维、莫代尔纤维等 

再生蛋白质纤维：大豆蛋白/聚乙烯醇复合纤维 

合成纤维
典型的六大纶：聚酯纤维（涤纶）、腈纶、锦纶（尼龙）、
维纶、丙纶、氨纶（莱卡）等 

无机纤维

玻璃纤 

碳纤维 

金属纤维 



2022年2月购买的服装

问
题
在
哪
里
呢
？

产品标注的纤维名称
“绵羊绒”不符合GB/T29862
标准规定的要求，不合格。



1) 仅有一种纤维成分，在纤维名称前或后加“100%”，“纯”或“全”。

          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                      c)

2) 2种及2种以上纤维组成的产品，按纤维含量递减顺序列出每一纤维的名称，

并在名称前面或后面列出该纤维含量的百分比。

          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 

纤维含量表示方法及示例

 纤维含量相同时，顺序可任意排列。
a) b)

65%棉

35%聚酯纤维

棉65%

聚酯纤维35%



2022年2月购买的服装

问
题
在
哪
里
呢
？



3) 如果采用提前印好的非耐久性标签，标签上的纤维名称按一定顺序列出，

且留有空白处用于填写纤维含量百分比，这种情况不需要按含量优先的

顺序排列。

4）含量≤5%的纤维，可列出该纤维的具体名称，也可以用“其它纤维”来

表示。特殊功能纤维，建议标出具体名称。产品中有2种及以上含量各

≤5%的纤维且总量≤15%时，可集中标为“其它纤维”。

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)

60%棉

36%涤纶

4%氨纶

90%棉

10%其他纤维



5) 含有两种及以上化学性质相似且难以定性分析的纤维，列出每种纤

维的名称，也可列出其大类纤维名称，合并表示其总的含量。

 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

6) 带有里料的产品应分别表明面料和里料的纤维名称及含量。如果面

料和里料采用同一种织物可合并标注。



7) 含有填充物的产品应分别标明外套和填充物的纤维名称及其含量。羽

绒填充物应标明羽绒类别和含绒量。

    
 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



8) 由2种及2种以上不同织物构成的产品应分别标明每种织物的纤维名

称及其含量。面积不超过产品表面积15%的织物可不标。

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

    c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)



9)含有2种及2种以上明显可分的纱线系统、图案或结构的产品，可分

别标明各系统纱线或图案的纤维成分含量；也可作为一个整体，标

明每一种纤维含量。对于纱线系统、图案或结构变化较多的产品可

仅标注较大面积部分的含量。

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) 



9)含有2种及2种以上明显可分的纱线系统、图案或结构的产品，可分

别标明各系统纱线或图案的纤维成分含量；也可作为一个整体，标

明每一种纤维含量。对于纱线系统、图案或结构变化较多的产品可

仅标注较大面积部分的含量。

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) 



10)由2层及2层以上材料构成的产品，可以分别标注各层的纤维含量，

也可作为一个整体，标明每一种纤维含量。

         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
 



11)当产品的某个部位上添加有起加固或其它作用的纤维但比例较小时，

则应标出纤维的名称及其含量，并说明包含添加纤维的部位，以及

添加的纤维名称。



12)当产品中易于识别的花纹或图案的装饰纤维或装饰纱线，当其含

量≤5%时，可表示为“装饰部分除外”，也可单独将装饰线的纤维

含量标出。

         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



13)在产品中起装饰作用的部分或不构成产品的主题部分，例如：花边、

褶边、腰带、衬布、衬垫、贴花等，其纤维含量可以不标。若某个

部件的面积或同种织物多个部件的总面积超过产品表面积的15%时，

则应标注该部件的纤维含量。

14)含有涂层、粘着剂等难以去除的非纤维物质的产品，可标明产品中

每种纤维的名称。



15) 结构复杂的产品（如文胸、腹带等）可仅标注主要部分或贴身部

分的纤维含量，对于因不完整或不规则花型等造成的纤维含量变

化较多的织物，可仅标注纤维名称。

           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) (文胸)



纤维成分含量及允差



3.5 维护方法

  （1）应按照GB/T8685规定的图形符号表述维护方法，可增加对图形符

号相对应的说明性文字。当图形符号满足不了需要时，可用文字予以说

明。

  （2）补充说明用语是可以与维护符号同时使用的附加维护说明，是非常

必要的信息。采用补充说明用语提供的方法维护纺织产品使得在制品整

新过程中不会受到损伤。







基本符号

 

















1)应尽可能直接标注在制品或标签上，在不适当的情况下，也可仅在 
包装上标明维护说明。

2)应使用适当的材料制作，该材料能承受标签上标明的维护处理程序。

    标签的符号应足够大，以使符号容易辨认，并在制品的整个寿命期

内保持易于辨认。

3)标签应永久地固定在纺织产品上，且符号不易被掩蔽，使消费者可以

很容易发现和辨认。

符号的应用

符号的应用和使用



符号的使用

1)符号应按水洗、漂白、干燥、熨烫和专业维护的顺序排列。

2)应使用足够的适当的符号，以维护制品而不造成不可回复的损伤。

3)符号所代表的处理程序适用于整件纺织品，有特殊说明的除外。



2022年2月购买的服装

问
题
在
哪
里
呢
？

水洗

漂白

干燥

熨烫

专业维护



3.6 执行的产品标准

    产品应标明所执行的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或企业的产品标准编号。



第二十六条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。

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(一)不存在危及人身、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，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

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，应当符合该标准；

(二)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，但是，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

出说明的除外；

(三)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，符合以产品说明、实

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。

《产品质量法》规定



2022年2月购买的文胸

问
题
在
哪
里
呢
？

Ø 产品标注的执行标准与实物不符；
  （FZ/T73001为袜子的执行标准）
Ø 产品标注的安全类别标准号错误；
  （正确表述为：GB18401-2010)
Ø 产品标注的图形符号不符合标准
规定的要求



3.7 安全类别

    应根据GB18401/GB31701标准

标明产品的安全类别。



《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》
(GB18401-2010)

         项         目 A类

（36个月以下婴
幼儿）

    B类

（直接接触皮
肤产品）

   C类

（非直接接
触皮肤产品）

甲醛含量（mg/kg）≤      20     75    300

PH值   4.0-7.5   4.0-8.5   4.0-9.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色牢度/级

耐水（变色、沾色）     3-4     3      3

耐酸汗渍（变色、沾色）     3-4     3      3

耐碱汗渍（变色、沾色）     3-4     3      3

耐干摩擦      4     3      3

耐唾液（变色、沾色）      4     --      --

异味                 无

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               禁用



3.8 使用和贮藏注意事项

   因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产品损坏的产品宜标明使用注意事项，有贮藏要

求的产品宜说明贮藏方法。



四. 使用说明的形式

4.1一般要求

 使用说明有以下几种形式：

a)直接印刷或织造在产品上；

b)固定在产品上的耐久性标签；

c)悬挂在产品上的标签；

d)悬挂、粘贴或固定在产品包装上的标签；

e)直接印刷在产品包装上；

f）随同产品提供的资料等。

4.2使用说明可采用一种或多种形式。当采用多种形式时，应保

证其内容的一致性。



合 格 证
产品名称：女装上衣

商    标：---
号    型： 160/84A 
纤维成分： 65%棉

               35%聚酯纤维

执行标准：FZ/T 81007-2012
产品等级：  一等品

安全类别：  B类
检验合格证   007
生产企业    ****
地    址    ****
联系电话:    ***

商标

号型：160/84A
成份：

60%棉

35%聚酯纤维

5%氨纶

洗涤方法：

 

 

 

 

耐久性标签 吊牌



五. 使用说明的位置

1一般要求

l 使用说明应附着在产品上或包装上的明显部位或适当部位。

l 使用说明应按单件产品或销售单元为单位提供。

2耐久性标签

l 耐久性标签应在产品的使用寿命内永久性地附在产品上，且位置要适宜。

l 服装的纤维成分及含量和维护方法耐久性标签，上装一般可缝在左摆缝中
下部，下装可缝在腰头里子下沿或左边裙侧缝、裤侧缝上。

l 床上用品、毛巾、围巾等制品的耐久性标签可缝在产品的边角处。

l 特殊工艺的产品上耐久性标签的安放位置，可根据需要设置。









应将耐久性标签永久地附在产品上，且位置要适宜。



六. 其他要求

1、使用说明上的文字应清晰、醒目，图形符号应直观、规范。

2、使用说明所用文字应为国家规定的规范汉字，可同时使用相应的汉语拼

音、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，但汉语拼音和外文的字体大小应不大于相应

的汉字。

3、耐久性标签应由适宜材料制作，在产品使用寿命期内保持清晰易读。



谢    谢 ！


